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清廉学校建设
考核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清廉广西建设的部署要求，推动厅属院校清廉学校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按照《广西清廉学校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学校延伸，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强化分类考评，推动清廉学校建设任务落地见效，努力实现校风学风一流、师德师风优良，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厅属院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证。
二、考评内容
主要考评各学校履行清廉学校建设主体责任、工作落实情况和建设成效。
三、考评对象
厅属院校。
四、考评工作组
由厅机关党委和科技教育处牵头，组织厅人事处及有关人员成立清廉学校建设考核评价工作组，负责对厅属院校清廉学校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考核评价，综合分析建设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整改落实。工作组分工如下：
组  长：贺亮军  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左  明  厅科技教育处处长
副组长：凌飞展  厅科技教育处二级调研员
陈星霖  厅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  
成  员：林衍忠  厅科技教育处二级主任科员
        肖乔露  厅人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梁有勇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纪检监察室主任
        陈玉芳  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党办干部
五、考评方式
采用正向考核与底线考核相统一、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查阅资料与实地抽查考核相衔接的方式，规范考核标准，严格考评要求，提高考评质量。
六、程序步骤
（一）制定考评指标。根据《广西清廉学校建设考核评价工作方案》要求，参考区管高校清廉学校建设工作考核指标及评分细则，于10月中旬前制定考评组具体考评评分标准，结合实际考评。
（二）推进任务落实。各学校对照清廉学校建设实施方案和考核指标，细化清廉学校建设工作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和工作成果，形成有目标、有举措、有考核、有反馈的工作闭环，推动清廉学校建设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三）开展考核评价。
1.自查自评（2022年12月15日前完成）。被考评学校对照考评指标要求开展自查自评，将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报送厅机关党委506室。 
2.考核评价（2023年1月5日前完成）。考核评价工作组按照考评标准和要求，对被考评学校清廉学校建设考评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及成效进行考核评分，综合评定各学校清廉学校建设实绩实效。
3.反馈复核（2023年1月20日前完成）。将初步考评结果反馈被考评学校。被考评学校如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申请。考核评价工作组依复核申请开展复核，复核后形成考评结果。
4.结果运用。清廉学校建设考评情况，计入年度各学校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考核总分。
5.整改提升。考核评价工作组对考核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诊断问题，提出建议，督促整改。各学校制定整改措施并纳入下一年度考核目标，持续推进清廉学校建设向纵深发展。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严明纪律。厅属各院校要充分认识开展清廉学校建设的重要意义，把清廉学校建设作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考核评价工作组要严格遵守纪律要求，自觉接受监督，实事求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客观公正反映各院校清廉学校建设工作实效，高质量完成清廉学校建设考评工作。
（二）精心组织，积极配合。厅属各院校要高度重视清廉学校考评工作，精心组织落实好考评自查自评工作，把清廉学校建设考评工作作为建设过程、建设成效的一次检验。对清廉学校建设数据等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协同配合高效完成清廉学校建设考评工作。
（三）强化督导，推动改进。考核评价工作组要根据各学校清廉学校建设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查找问题和不足，分析原因，提出整改建议，强化监督指导，引导厅属院校在清廉学校建设中不断改进措施方法，补短板、强弱项。各院校要结合考核评价反馈的整改建议，制定整改措施，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清廉学校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联系人：陈玉芳，联系电话：0771-2182528，电子邮箱：gxnyjgd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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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直属院校清廉学校建设工作考核指标及评分细则
	考评指标
	分值
	目标要求和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备注

	落实主体责任
	3
	1.各学校党组织年内专题研究清廉学校建设工作不少于2次得1分，否则不得分。
2.清廉学校建设有实施方案，有工作专班，有责任分工和具体措施，全部完成得2分，每少完成1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工作落实情况
	12
	1.完成清廉学校建设规定动作：开展1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完成1次分级分类培训、组织1次廉洁风险排查、开展1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1次以案明纪警示教育、开展1次“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情况大排查、组织1次师生满意度提升行动、开展1次廉洁家访活动、开展1次校内推进清廉学校建设情况自查。全部完成得3分，每少完成1项扣1分。有三项及以上未完成，此项不得分。
2.坚持和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议事决策工作规则，确保学校年度预算安排、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重大经济合同签订、重大资产处置、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2分）
3.健全完善学校招生考试、职务评聘、教师招聘、干部选拔、经费使用、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合作办学、基建后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1分）
4.年内学校没有出现“四风”问题、腐败和作风等问题的得2分。学校因“四风”问题、腐败和作风等问题被自治区党委、纪委监委和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厅纪检监察组约谈提醒的，每件（次）扣 0.5 分;被问责的，每件（次）扣 1分:被立案处分追究主体责任的，每件（次）扣 2 分。扣完 2分为止。
5.学校年内没有发生领导班子成员违纪违法被查处的得2分。领导班子成员每被查处1人扣1分，扣完2分为止。
6.学校年内没有发生教师师德师风问题的得2分。每发生1起扣1分，扣完2分为止。
	
	

	正向激励
	
	由广西清廉学校建设专责小组对各学校清廉学校建设进行综合评估，亮点突出、成效明显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40%），或被确定为清廉学校建设示范点的学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0%）加 2分。此项在厅属院校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中加分。
	
	

	负向减分
	
	工作推进不力被清廉广西建设领导小组或清廉学校建设专责小组约谈的，每次扣1分:学校内发生负面影响重大事件（问题）的，每次扣2分。此项在清廉学校建设考评总分中直接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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